2023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
（问题二十七）整改任务验收公示
我县负责的2023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问题二十七）已整改完成，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关于验收销号的要求，现将该项任务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畜禽养殖污染问题未得到有效防控。督察发现，吕梁市不少养殖场、养殖户分布在河岸两侧，部分畜禽粪便未能收集处理，随雨水进入河道或渗入地下，污染水体隐患大。石楼县存在畜禽养殖粪便污染问题。
二、整改措施
措施一：对现有规模养殖场进行摸排，督促没有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施的养殖场配套粪污处理设施或与粪污资源化利用企业签订委托处理协议，新建、改（扩）建规模养殖场（户）建设与养殖规模相匹配的粪污收集、贮存、处理、利用设施。2024年完成30户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建设。
措施二：引导散养密集区建设粪污集中收集场所，推进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鼓励小型养殖和散养户建设粪污集中收集点或收集池。
措施三：加强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技术指导，因地制宜推广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提升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2024年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3%以上。
措施四：定期不定期对畜禽规模养殖场（户）开展监督检查，对畜禽粪污未利用或处理不合规等的，要及时督促整改，对畜禽粪污乱排乱放造成环境污染的要依法查处。
三、整改完成情况
1.强化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全面开展现有规模养殖场摸排工作，推动建设与养殖规模精准匹配的粪污处理配套设施。2023年我中心粪污处理配套设施落地4个、2024年推进2个、2025年推进1个。同时，持续加大对规模畜禽养殖场的日常监管力度，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
[bookmark: _GoBack]2.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导与推广，结合县域养殖实际和农业生产需求，因地制宜推广粪肥还田、种养结合等资源化利用模式，不断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效率。2023年全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85.10%，2024年提升至85.72%，保持在85%以上的既定目标值。
3.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联合吕梁市生态环境局石楼分局组建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制定详实排查整治方案。在排查过程中，对发现粪污乱堆乱放等问题的养殖场（户），现场向负责人反馈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标准、整改要求及整改时限，同步下发《畜禽养殖污染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现场交办单》并由负责人签字确认。整改期限届满后，对问题主体逐一开展现场验收，详实记录验收情况，签署验收意见。整改全程对关键节点进行影像留痕，确保整改工作可追溯。
4.加强宣传，通过发放400份“守护碧水蓝天共建美丽家园--严禁养殖场畜禽粪污乱堆乱排”主题宣传单，结合典型案例与政策解读，提升养殖户环境意识。
5.吕梁市生态环境局石楼分局执法人员提升了现场法律宣传服务意识，并通过为粪污车辆喷码警示，日查夜查粪污存量和去向进行常态化监管，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
（2026年 1 月 16 日至2026年1 月 25日，共10天）向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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